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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南 科 技 学 院 文 件 
校发字„2024‟97 号 

 

河南科技学院 
关于印发《学生综合素质考核实施办法 

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《河南科技学院校学生综合素质考核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已

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河南科技学院 

2024 年 10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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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科技学院 

学生综合素质考核实施办法（修订） 

 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“五育”并举，提高学生的

综合素质，鼓励学生个性发展，营造优良学风，服务学生健康成

长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结合

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考核原则 

（一）学生综合素质考核内容为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五项，

综合考核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、科学文化素质、身体身心素质、

艺术文化素质和劳动教育素质。 

（二）按学期、分班级（或专业）进行考核。 

（三）毕业年级当学期有课程的，按规定正常考核；没有课

程的，按实习成绩进行考核。 

二、考核标准 

学生综合素质考核实施综合积分制。 

（一）综合积分=智育积分+其他积分，满分 100 分。 

（二）智育积分=学期全部课程平均成绩×90%。不及格者按

实际成绩计，作弊者计 0 分，公共选修课不计入。 

（三）其他积分为智育（学科竞赛等方面）、体育、美育、

劳育积分，包含担任学生干部职务、进行志愿服务、奖惩等社会

活动积分，每学期不超过 10 分，积分不加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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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德育评定、综合积分原则 

（一）德育评定原则 

1.德育评定结果按优、良、中、差分为四个格次，作为学生

综合素质考核的限制条件，不计积分。各学院、书院可结合实际

制定相应的德育评定办法。 

2.学生按照德育评定办法，评为优秀比例原则上占班级人数

的 30%。班级在当学年被评为校级及以上先进班集体和文明班级

的，评优比例可增至班级人数的 33%。 

3.评为良、中、差者，但是在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等某方面

有突出表现的，可上调一个档次，具体条件应写入德育评定办法

中。 

（二）综合积分原则 

1.各学院、书院可结合实际，制定相应的综合积分细则，并

报党委学工部、学生处备案。 

2.为营造优良学风，平时积分中要对学期平均成绩，占班级

或专业前 10%者进行加分（成绩并列者同样适用）。 

3.学生干部设置应遵循精简原则，各学院、书院可结合实际

制定学生干部管理办法。 

四、考核方式 

（一）在辅导员、班主任的指导下，成立由班长、团支书和

学生代表组成的考核小组，负责积分、公布、解释工作。 

（二）考核小组应定期向全班学生公布记录情况，自觉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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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科技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24 年 10 月 23 日印发 

监督。 

（三）各学院、书院要明确校内、院内不同渠道来源的积分

材料认定审批权限。 

（四）各学院、书院要对结果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存档，

作为各类评优评先、奖助学金评审的重要依据。 

五、附则 

（一）本办法适用于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

普通本、专科学生，由党委学工部、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办法《河南科技学院学

生综合素质考核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校发字[2020]33号）和《河

南科技学院学生德育考评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校发字[2020]37

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